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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2日下午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

祥云道81号荣盛发展大厦十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0名，代表股份2,647,092,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878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名，代表股份2,445,801,2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6.249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3名，代表股份201,291,0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293％。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73

名，代表股份205,519,6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6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03,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2％；反对7,127,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3％；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3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27％； 反对7,127,8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82％；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012,4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8％；反对7,218,5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7％；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39,8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686％； 反对7,218,5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23％；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39,113,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6％；反对7,043,1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1％；弃权93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4％。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4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76％； 反对7,043,1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70％；弃权93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54％。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经审计的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18,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7,112,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7％；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45,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00％； 反对7,112,8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09％；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124,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90％；反对7,106,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85％；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5％。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551,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29％； 反对7,106,8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0％；弃权86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91％。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 分红派息方案： 以公司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为基数， 每10股派送4.80元现金股息 （含税）。

2019年度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87,118,648.48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年。

2、本年度不实施送红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2,622,870,1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50％；反对24,218,896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9％； 弃权3,2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1,297,5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42％； 反对24,218,8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842％；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39,767,1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3％；反对7,122,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1％；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8,194,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58％； 反对7,122,8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658％；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0,617,7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76％；反对10,627,24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5,847,3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09％。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9,045,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840％； 反对10,627,24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09％；弃权5,847,3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5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成都天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相关事宜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92,977,66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312％；反对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14％；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617,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89％； 反对14,700,1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27％；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为荣盛兴城（唐山）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2,189,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70％；反对14,700,12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53％；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6％。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0,617,2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89％； 反对14,700,12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27％；弃权2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符合〈关于规范境

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15,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73％；反对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242,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728％； 反对6,99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6％；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所属企业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境外上市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513,5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9％；反对7,3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8％；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6,940,9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258％； 反对7,30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26％；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90,2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2％；反对6,924,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6％；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3％。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317,6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091％； 反对6,924,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93％；弃权1,27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6％。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的说明与前景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852,0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87％；反对7,133,807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95％；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279,4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906％； 反对7,133,8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711％；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境外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986,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8％；反对6,999,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4％；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14,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60％； 反对6,99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56％；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83％。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持有的荣万家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请“全流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38,980,66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36％；反对7,00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6％；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8％。

其中，持股比例在5%以下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7,408,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0531％； 反对7,005,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085％；弃权1,10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5383％。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戴琼、黄育华、齐凌峰所作的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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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

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会议形式召开。 会议由陈琳女士主持。 会

议通知已于2020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董

事程细宝因公出差，委托董事程靖刚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陈琳以9票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审议了《关于第九届董事会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

王健以9票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组成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为保证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正常履行相关职

责，确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陈琳

组成人员：陈琳、王健、程靖刚、朱桂龙、朱乾宇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许年行

组成人员：许年行、朱桂龙、朱乾宇、陈琳、程细宝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朱乾宇

组成人员：朱乾宇、朱桂龙、许年行、陈琳、王健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朱桂龙

组成人员：朱桂龙、许年行、朱乾宇、陈琳、程靖刚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董事会聘任杨昕宇先生为南玻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

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董事会聘任陈春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

开展各项工作，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六、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

案》；

为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15亿元

的超短期融资券和金额不超过15亿元的中期票据，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和银行间市场资金状况，在注

册有效期内可一次或多次发行。 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以簿记建档的结

果为准。

发行期限：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期限不超过 5�年，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270�天；具

体期限由公司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将用于归还借款、补充公司运营资金以及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等生产经营活

动。

议案有效期：本议案的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 若公司在授权有效期内取得监管

部门的发行批准、许可或登记的，公司可在该等批准、许可或登记确认的有效期内完成有关发行事宜。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根据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新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董事会秘书：杨昕宇

联系电话： (86)� 755-26860666

电子邮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证券事务代表：陈春燕

联系电话： (86)� 755-26860666

电子邮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杨昕宇、陈春燕简介

杨昕宇：男，40岁，博士。历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证券部顾问，泓华国际医疗控股有限公司法务风

控总监、董事长助理，本公司审计监察部总监、股证事务部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目前持有南玻A

股票2,028,831股（含869,499股限制性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昕宇先

生已于2017年3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陈春燕：女，38岁，本科。自2010年起加入本公司，原任公司股证事务专员、股证事务部主任，现任董事

会办公室股证事务主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目前持有南玻A股票86,223股（含36,952股限制性股票）；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春燕女士已于2012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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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

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5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监事

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审议了《关于第九届监事会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李江华先生以

3票当选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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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

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资金利用率及综合竞争力，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296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1日

注册地点：宜昌市猇亭区金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等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58,625,570 456,713,6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3,442,802 395,958,145

2020年1-3月 2019年年度

营业收入 35,754,808 162,909,790

营业利润 9,325,539 33,892,894

净利润 7,484,656 29,027,035

2、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1月04日

注册地点：宜昌高新区兰台路2号

法定代表人：刘永生

注册资本：56,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152,676,206 1,136,673,6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66,174,380 571,940,616

2020年1-3月 2019年年度

营业收入 43,900,673 402,125,050

营业利润 -6,250,283 41,414,728

净利润 -5,766,236 34,866,619

3、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8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1,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79,035,855 600,175,9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0,924,473 305,283,905

2020年1-3月 2019年年度

营业收入 49,294,709 486,091,586

营业利润 -5,222,623 53,084,547

净利润 -4,359,432 45,806,421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2,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股比例在1,216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2、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在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股比例在3,040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3、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5,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股比例在3,040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担保。

4、 为全资子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温泉支行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

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2、上述公司中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南

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玻集团持有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60.8%的股权。

3、公司为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南玻显示器件有限公司按持有权益比例进行担保。

4、上述子公司中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为公司百分之百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131,334万元， 占2019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949,559

万元的13.83%，占总资产1,820,124万元的7.22%。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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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819号]，中国证监会

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积极准备有关材料，在规定的期限内将书面回复意见

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尚

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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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上午在

总行33楼3315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

实际出席董事13人。 会议由董事长朱玉国主持。 监事会监事长吴四龙，监事晏艳阳、尹恒、兰萍、贺春

艳，董事会秘书杨敏佳，总审计师向虹列席本次会议。 本行股东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权质

押比例超过50%，根据监管规定对其派出董事冯建军在董事会上的表决权进行了限制。 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本行《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战略评估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

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对照表》）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开福区政府洽谈通过资产置换建设本行金融产业基地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行启动与开福区政府通过相关资产置换方式建设金融产业基地之合作事项；同意授

权本行高级管理层全权负责有关与开福区政府进行资产置换建设本行金融产业基地的相关商务洽谈

事项。

本议案待商洽的相关交易条件明确后仍须就具体成交条件提交本行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呆账核销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二季度单户贷款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3户共25笔合计金额1.72亿元的不良贷款进

行核销，并遵循“账销案存、权在力催”的基本原则，对核销后的呆账继续尽职追偿，尽最大可能实现回

收价值最大化。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及策略文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行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披露的《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十、会议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中国银保监会湖南

监管局关于长沙银行2019年监管情况的通报》及《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湖南银保监局2019

年监管情况通报整改落实方案的报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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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事务所”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事务所” ）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简要原因及前任会计师的异议情况：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原聘任的天健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达到相关要求，本

行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并就变更事宜与天健事务所进行了充分沟通，天健事务所表示无异议，同时承

诺将做好前后任审计事项的沟通衔接。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事务所成立于1985年，在全国设有29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了分所，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知春路1号学院国际大厦1504室。 大信事务所拥有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是我国

最早从事证券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以及首批获得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事务所，具有近30年的证

券业务从业经验。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为胡咏华先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大信事务所从业人员总数4,134人，其中合伙

人112人，注册会计师1,178人，注册会计师较上年增加74人。 注册会计师中，超过700人从事过证券服

务业务。

3、业务信息

大信事务所为超过10,000家公司提供服务，2018年度业务收入13.01亿元， 其中证券业务收入

4.42亿元，2018年为148家上市公司（含H股）提供年报审计，收费总额1.76亿元，主要分布于制造业、

信息传输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平均资产额99.44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大信事务所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

金之和为2亿元，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信事务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被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出具了1个行政处罚、12个监管措施和孙建伟、 钟永和两名签字会

计师市场禁入决定书，未受到过刑事处罚和行业自律处分。

（二）项目成员信息

1、项目组人员

项目合伙人：刘曙萍，拥有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执业资质，具有金融业务服务经验，2000年至

今从事IPO和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现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长沙分所负责人、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湖南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内核委员，湖南省国资委评审专家，上市公司楚

天科技（300358）和方盛制药（603998）、拟上市公司长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华纳大

药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刘亚香，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2016年至今在大信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具有金融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担任项目经理，先后为辽宁振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型国有企业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科力远

（600478）及新三板公司正润（836537）等十多家企业提供年度审计及财务咨询服务。

质量控制复核人员：刘仁勇，拥有注册会计师资质，具有证券业务质量复核经验，2004年3月至今

在大信事务所从事审计复核相关工作，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独立性和诚信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未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

他经济利益。 近三年，上述人员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

（三）审计收费

本行根据业务规模、风险大小、工作要求和复杂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审计收费标准。 2020年度审

计费用预计为288万元（含季报审核、半年报审阅、年报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较上年增长20.50%。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天健事务所成立于1983年12月，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98年脱钩改制成为浙江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2011年转制成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事务所拥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资

格，也是首批具有A+H�股企业审计资格的全国性大型专业会计审计中介服务机构，拥有丰富的执业

经验和雄厚的专业服务能力。 截至2019年度天健事务所已连续9年担任本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2019年度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黄源源，签字1年；签字会计师胡萍，签字3年。

（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国有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2020]6号）的规定，本行原聘任

的天健事务所连续服务年限达到相关要求。

（三）相关沟通情况

本行已就新聘审计机构事宜与天健事务所进行了事前沟通，天健事务所对此无异议。 天健事务所

已确认无任何有关建议不再续聘的事宜须提请本行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及股东关注。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的有关规定，大信事务所与天健事务所进行了沟通，

同意接受本行委托。 2020年审计过程中，本行、大信事务所及天健事务所将会就重要审计相关事项进

行沟通。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本行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大信事务所满足为本行提供审计服务的资

质要求，具备审计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拟同意聘任大信事务所为本

行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在提请董事会审议前，该议案已得到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事先认可声明如下：

大信事务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满足本行2020年度相关审计的要求。 我们同意聘任大信事务所为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

事项提交本行董事会审议。

本行独立董事就本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大信事务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

和能力，能满足本行2020年度相关审计的要求。 本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本行股东大会

审议。

（三）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行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聘任大信事务所为本行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本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577

证券简称：长沙银行 编号：

2020-029

优先股代码：

360038

优先股简称：长银优

1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发出关于

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30在长沙银行总行

33楼3301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吴四龙监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一、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战略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开福区政府洽谈通过资产置换建设本行金融产业基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呆账核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关于修订《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及策略文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关于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还听取了《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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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

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50%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

荣阳置业” ）接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嘉兴分行” ）提供12亿元融资，期限不超3年，作

为担保条件：嘉兴荣阳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

兴钇和置业” ）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50%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相关主体、具体担保

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协议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

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

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2020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的计划担

保额度为1亿元，使用0元，从参股子公司福州融锦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31.15亿额度中调剂5亿元额度至

嘉兴荣阳置业。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6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

使用的额度为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嘉兴荣阳置业有限

公司

33.89% 1 5 6 0 6 0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

31日资产负

债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福州融锦欣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90.45% 31.15 5 26.15 0 0 26.1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嘉兴荣阳置业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陈寅；

（五）注册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广益路819号550室；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七）股东情况：嘉兴钇和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臻阑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嘉兴荣

安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0%股权）持有其100%股权。

嘉兴荣阳置业系本公司持有50%权益的子公司，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192.03 146,967.01

负债总额 96,192.03 49,804.09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96,192.03 49,804.09

净资产 0 97,162.92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29.11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所属

公司

成交（亿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

途

嘉兴荣阳置

业有限公司

14.22

浙（2020）嘉南

不动产权第

0002239号

嘉兴市南湖新区，东至

南江路、南至合作桥

港、西至庆丰路、北至

长水路

91,790.81 2.2 30% 宅用地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50%权益的嘉兴荣阳置业接受招商银行嘉兴分行提供12亿元融资，期限不超3年，作为担保条件：嘉兴荣阳

置业以其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50%比例为本次

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以各方签署合同/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

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为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或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系正常履行股

东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嘉兴荣阳置业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嘉兴荣阳置业以其

持有的土地作为抵押，公司持有50%股权的子公司嘉兴钇和置业100%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50%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嘉兴荣阳置业提供6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以嘉兴荣阳置业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嘉兴荣阳置业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有助于增强该公司的资金配套

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嘉兴荣阳置业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24.76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

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2020-12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

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824.76亿元。 上述两类担保实际发生

金额为942.80亿元，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有3.6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汉国恒生”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提供10亿元

融资，期限不超4年，作为担保条件：广州汉国恒生75%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49%的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

为广州汉国恒生提供4.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照实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另一股东当

代节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置业” ）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带责任担保，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

保。 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相关主体、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协议为准。

（二）担保审批情况

2020年4月22日和2020年5月1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2020年公司总计划担保额度为1,500.00亿元，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

在任时点的担保余额不超过上述额度范围内的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等以合同为准。 在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计划

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审慎原则对各担保事项进行审批和管理，具体详见公告2020-085。

本次担保在上述担保计划内实施。 根据2020年度担保计划及已实施的调剂事项，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提供的计划担

保额度为1亿元，使用0元，从参股子公司启东光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计划担保8亿额度中调剂3.9亿元额度至广州汉

国恒生。经本次调剂后，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提供的计划担保额度为4.9亿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其剩余可使用

的额度为0元。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亿元）：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入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31

日资产负债

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入

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

担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广州市汉国恒生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39% 1 3.9 4.9 0 4.9 0

2020年度担保额度调剂调出方情况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

31日资产负

债率

2020年担保计

划额度（含已

调整额度）

本次调出担

保额度

本次调剂

后计划担

保额度

实际使用担

保金额

含本次公告

已使用担保

额度

可用担保

额度

启东光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8.70% 8 3.9 4.1 0 0 4.1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广州市汉国恒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8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22,000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张平；

（五）注册地点：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88号六楼C部位；

（六）主营业务：房地产业；

（七）股东情况：公司持有4.9%股权的港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广州市恒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5%股

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八）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1,974.80 878,761.47

负债总额 343,384.80 442,851.06

长期借款 0 0

流动负债 343,384.8 442,851.06

净资产 428,590.00 435,910.41

2019年1-12月 2020年1-3月

营业收入 6.11 0

净利润 -747.10 1.30

（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项目用地基本情况

序

号

所属

公司

成交（亿

元）

土地证号

或宗地号

土地位置

出让面积

（平方米）

容积率 绿地率 土地用途

1

广州市汉国恒生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33

穗国用（2005）

第10017号

天河区东

莞庄地段

56,070

3.33 30%

住宅

2

广州市汉国恒生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穗国用（2004）

第10039号

天河区东

莞庄市无

线电模具

厂内

39,312 住宅

三、本次交易拟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持有3.675%权益的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接受民生银行广州分行提供10亿元融资，期限不超4年，作为担保

条件：广州汉国恒生75%股权提供质押，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49%的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提供4.9亿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照实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另一股东当代置业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

带责任担保，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以各方签署合同/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董事局认为，上述担保计划是为了

满足公司2020年度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提供担保时，被担保方的各股东同比例对其提供担保或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系正常履行股东

义务，且被担保人为公司提供反担保。被担保人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风险可控。 2020年担保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在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授权范围内，广州汉国恒生项目进展顺利，偿债能力良好，同时广州汉国恒生75%

股权提供质押，公司按照49%比例为本次交易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即公司为广州汉国恒生提供4.9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按照实际担保责任监督使用该笔融资，广州汉国恒生另一股东当代置业为本次交易提供51%连带责任担保，广州

汉国恒生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综上，本次公司对以广州汉国恒生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

力，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广州汉国恒生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为其融资提供连带担保，有助于增强该公司的资金配套

能力，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该项担保事项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参股子公司广州汉国恒生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118.04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44.1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824.76亿元，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08.39%。上述两类担保合计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42.80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352.52%。除上述两类担保，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

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